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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教 育 局 

文件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财 政 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浦教义〔2022〕5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 

  

各中小学： 

为深入贯彻国家和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有关要求，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1〕

28 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

（沪教委基〔2021〕46 号），在近年来本区广泛开展小学生课后

服务的基础上，现就进一步做好本区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提

高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上海市和本区关于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的

要求，对放学后愿意留校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免费的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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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课后服务主要包括做作业、自习、阅读以及科普、体育、

科技、艺术、劳动、安全实训等各类素质教育活动，让学生学有

所乐、学有所长，进一步丰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内课外生活，

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全面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基

本满足学生需要。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 

将课后服务列入区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和服务项目，发挥统筹

协调、指导服务、支持保障等主导作用，向愿意留校的学生免费

提供课后服务，切实回应民生需求。 

（二）学校主责 

学校要充分利用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各项制

度，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确保学生安全。 

（三）多方参与 

鼓励和支持各学校充分挖掘校外教育场所、社区教育资源、

社会公益力量等资源，建立健全校外力量引入和管理机制，共同

做好课后服务工作。 

三、服务安排 

校内课后服务覆盖本区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公民办中小学校

（含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 

（一）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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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增加总课时、全面落实课程教学要求的基础上，保证课

后服务时间，实现工作日全覆盖，服务时间一般不少于 2 个小时，

结束时间一般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学校对有特殊需要的学

生，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可探索在工作日晚上开设自

习班。 

（二）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覆盖放学后所有愿意留在学校参加课后服务的义

务教育学生，推进义务教育学生愿留尽留全覆盖。 

（三）服务内容 

一方面利用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在校完成作业，指导小学

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

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差补缺辅导和答疑，为学有余力

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另一方面应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体育、

科技、劳动、安全实训、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最大程度

地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学校可结合主题式综合活动、项目化学

习和学校办学特色等设计服务内容，但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

授新课。 

四、组织实施 

（一）因地制宜，研制实施方案 

学校要制定本校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明确实施方式、管理制

度、保障机制、人员配置规模等。各学校要将课后服务纳入学校

的整体工作之中，结合疫情防控、学校资源状况和学生、家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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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一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工作方案。学校要通过家长

会、家长告知书、校园网、微信公众号、学校开放日等渠道将课

后服务的相关事项及时告知学生和家长。学校要按照愿留尽留的

原则,优化征询单设计，充分征求学生及其家庭的意愿。实施课

后服务弹性预约制度，解决学生和家长因特殊情况临时提出申请

的难题。对于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学校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提

高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 

（二）整合资源，拓展服务渠道 

建立课后服务支持系统。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教

师力量不足的，可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等参

与。学校可根据需要探索实施教师弹性上下班、调休等措施。鼓

励各学区、集团在课后服务中共享场地、师资、课程等资源。充

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好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教育单位在课后

服务中的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将初中课后服务有序延伸到校

外艺体、科普、安全实训等场馆。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

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由区教育部门统一布局，在特色学校

中探索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杜绝服务水平

低下、恶意在校招揽生源、不按规定提供服务、扰乱学校教育教

学和招生秩序的培训机构进入校园。 

（三）健全机制，确保学生安全 

学校在组织、落实课后服务过程中应把安全放在首位，落实

安全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加强安全知识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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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教育。将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无过错、学生非故意行为引发的

伤害事故继续纳入校方责任综合险保障范围。加强卫生保健人员

配备，学校保障力量不足时可因需引入社区医疗卫生保健机构的

专业力量。学校应完善校园安全事故处理机制，明确学校规范化

处置的标准流程和要求，探索建立第三方协调处置机制。强化课

后服务安全检查和门卫登记等管理制度，制定并落实考勤、监管、

交接班制度，切实消除场地、设施、消防、饮水卫生、传染病疫

情、安全保卫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五、管理与保障 

（一）加强思想引导，落实主体责任 

学校要认真贯彻国家和本市有关会议、政策精神，充分认识

开展课后服务的重要意义，将课后服务作为解决家长“急难愁盼”

问题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作为彰显学校办学特色、强化学校育

人主阵地作用的重要途径，作为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重要举措，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确保课后服务全面高

质量开展。 

（二）保障服务条件，强化教师激励 

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做好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工作。按照

在校生每生每年不低于 100 元的标准，安排经费用于学校开展课

后服务增加的能耗、设施设备、材料购置等运行经费支出；按照

每课时 85 元的标准安排经费，在做好校内公示的基础上，据实

发放教师课后服务报酬，保障参与教师应有待遇。相关经费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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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隶属关系，由市、区财政分别承担。用于教师课后服务补助的

经费额度，作为增量纳入绩效工资并设立课后服务专项，不作为

次年正常核定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教育

单位的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延长原有工作时间的，也按此标准执

行。聘请校外人员劳务费参照执行。在特色学校中探索引进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由区教育部门统一安排经

费，统一购买实施。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

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在绩效工资区教育局统筹

部分设立课后服务工作专项奖励。逐步把课后服务情况纳入对学

校领导班子、学校年度绩效考核、各级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的考

核指标之中。民办中小学应充分利用民办教育专项经费、社会捐

助等经费开展课后服务。 

（三）加强过程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区教育部门对学校实施课后服务的情况进行规范管理和过

程指导，健全日常管理和考核制度，督促学校保质保量做好课后

服务工作。学校要对校外参与服务人员开展违法信息查询，并对

其品德、身心健康状况等严格把关。区教育部门定期通过随机调

查、网上问卷、座谈会等方式收集学生、家长对课后服务的意见

建议，持续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四）加强评估督导，重视宣传引导 

将组织课后服务情况纳入对学校考核范围，同时纳入责任督

学挂牌督导范围，适时开展课后服务专项督查。依托专业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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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阶段性调研和综合评估。总结学

校开展课后服务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工作交流会、推进会等

方式，积极在面上推广辐射。加强对先进教师的典型宣传，积极

宣传一线教师“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增强教师投身校内课后

服务的荣誉感。 

 

附件：浦东新区落实课后服务工作职责分工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 年 5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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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浦东新区落实课后服务工作职责分工 

 

具体任务 教育局责任处室 支持部门 

统筹协调、过程性管理 
义务教育处、 初中

中心、小学中心 
 

审核学校课后服务方案 初中中心、小学中心  

落实课后服务经费保障 
计划财务处、组织人

事处 

财政局、 

人社局  

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绩效考核 

义务教育处、组织人

事处、初中中心、小

学中心 

 

指导学校健全课后服务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中心  

指导学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校

外教育单位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 
德育处  

探索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

课后服务 
德育处、民办教育处  

课后服务纳入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范

围，适时开展专项督查 
教育督导处  

通过随机调查、网上问卷、座谈会等

方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义务教育处、 初中

中心、小学中心 
 

课后服务工作宣传交流 党政办公室  

信息统计报送、工作资料积累 
义务教育处、 初中

中心、小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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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2 日印发 

（共印 20 份） 


